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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雷達圖 

1.定義：為由圖表的中心點以等距離往外擴展到每一組的類別名

稱上，即每一組數列資料各有一個數值座標軸；通常係表示不

同評估準則下，各變項距離中心的情形。 

2.注意事項：為正確傳遞數據訊息，雷達圖各座標軸上刻度應使

其相同，否則不易看出數據實際內涵。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四、統計圖範例 

(一)範例 1 

1.圖 1（錯誤範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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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點：(1)標題名稱宜不加「統計圖」。 

(2)單位不同，卻共用同一座標軸，容易造成混淆。 

(3)發生件數、死亡人數及受傷人數數列緊貼 X軸，無法
正確呈現數值差異。 

 

圖 2（修正範例） 
 
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圖 2-1（修正範例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優點：(1)可清楚表達各項目之各年數值差異與趨勢。 

(2)採用雙軸，可清楚表達數量大小差異問題，且不易造

成視覺誤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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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範例 2 

1.圖 1（錯誤範例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缺點：(1)單位不同，卻共用同一座標軸，容易造成混淆。 

(2)刻度因採對數，致數值差異易產生錯覺，如；消防風

水師訪視戶數在 96 年間已大幅增加，約為 95 年的

3.3 倍，但圖形只平緩上升。 

 

2.修正後之圖請參考範例 1 之圖 2與圖 2-1。 

 

(三)範例 3 

1.圖 1（錯誤範例）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
資料來源：臺北市政府 XX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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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點：(1)圓形圖未依慣例以 12 點鐘方向為基準，依順時鐘方

向由大到小依序排列。 

(2)「其他」資料項並不需依序排列，通常列於最後表達。 

(3)圓形圖各項目類別名稱已往外拖曳標示，可不需再多

加圖例說明。 

 
2.圖 2（修正範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資料來源：臺北市政府 XX 局 

優點：可清楚了解各項目間大小順序關係。 

(四)範例 4 

1.圖 1（錯誤範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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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點：(1)沒有標題名稱。 

(2)單位「萬」放在圖例中，並不適宜。 

(3)數列數值差距不大，使用雙座標軸徒增混淆。 

(4)座標軸缺少單位及分位點。 

(5)資料數值標示，缺少分位點。 

 

2.圖 2（修正範例）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優點：除改為單座標軸外，另將總經費改成折線圖、預算及自

籌款改為堆疊長條圖，並再予組合，更能清楚表達各組

個別項目與總數資料意涵；本圖亦可僅呈現堆疊長條圖。 

(五)範例 5 

1.圖 1（錯誤範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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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點：(1)沒有標題名稱。 

(2)缺少單位、分位點。 

(3)圖例未註明左右標。  

(4)座標軸應以零為基線。 

(5)「年度」與「年」混淆，且資料期間不一致，未以格

線分隔。 
 

2.圖 2（修正範例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優點：不同資料期間加以區隔，可避免資料直接比較。 

 

叁、製作統計表應行注意事項 

一、製表原則 

(一)統計表不宜過度複雜化。 

(二)統計數據宜注意其相互間順序及因果關係。 

(三)製作統計表宜善用歷史資料。 

(四)所呈現的統計數據應可供研究分析用。 

二、製表共同注意事項 

(一)統計表應明白顯示下列項目 

1.統計表名：置於表上端，應指明統計範圍及對象，必要時可顯

示統計時間、地域及其特性。 

2.表側分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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